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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菁 证 券 有 限 公 司 文 件  
 

华菁字〔2020〕57 号                    

 

华菁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阶段性辅导工作备案报告（第二期）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苏州和林微

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林科技”或“公司”）作为

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司，特委托华菁

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菁证券”或“辅导机构”）担任其

辅导机构。华菁证券已向贵局报送了和林科技的辅导备案申请

材料，并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获得贵局受理，辅导备案日为

2020 年 1 月 21 日。2020 年 1 月 21 日至 2020 年 3 月 20 日，华

菁证券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并向贵局报送了相应的阶

段性辅导工作备案报告。目前，华菁证券完成了第二阶段的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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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工作，现将本期辅导内容及进展情况向贵局报告如下： 

一、本期辅导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本期辅导经过描述 

本期辅导期间从 2020 年 3 月 20 日至本阶段性辅导工作备案报告签署日。在辅导

过程中，华菁证券根据《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

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导协议》”）和《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对公司进行了全面

尽职调查和辅导，会同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世纪同仁”或“发行人

律师”）以及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衡会计师”）继续通过

核查文件、实地走访、视频访谈、问题诊断与专业咨询、内部沟通会等多样化的辅导

方式，对公司上市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进行梳理，提出切实可行的辅导措施和解决方案。 

（二）承担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及辅导人员情况 

承担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为华菁证券。辅导工作小组由朱权炼、邵一升、吴

柯佳、鲍珉璋、邱志明、陈佳奇组成，其中朱权炼担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前述人员

目前同时担任辅导工作的企业家数均不超过四家。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接受辅导人员为和林科技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委派代表）以及实际控制人。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关联关系 

1 骆兴顺 
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

长、总经理 

2 刘志巍 董事、副总经理 

3 江晓燕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4 马洪伟 董事、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5 江小三 独立董事 

6 单德彬 独立董事 

7 李德志 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 

8 王玉佳 监事、核心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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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杨勇 监事、核心技术人员 

10 钱晓晨 
副总经理、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核心技

术人员 

11 崔连军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12 余方标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13 万清连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赣州兰石执行事务合

伙人委派代表 

（四）辅导内容、辅导方式及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1、辅导内容 

本期辅导工作，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尽职调查 

在本阶段辅导中，华菁证券持续进行对和林科技的尽职调查工作，完成了以下尽

职调查工作内容：①核查公司的主体资格，核查了公司在设立、股权转让等方面是否

合法、有效，资产及业务来源情况、产权关系是否明晰、股权结构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②对主要客户、供应商的视频访谈；③取得了公司收入、成本、采购、费用、大额资

金流水等财务资料，对公司的财务情况进行了核查；④按照《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

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

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对公司的科创属性进行了核查，进一步

梳理了形成主营业务的发明专利情况等及其他尽职调查事项。 

（2）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在本辅导阶段，华菁证券与和林科技的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内部沟通会等方式，对

募集资金投向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沟通，并最终确定募集资金的投向。

截至本阶段性辅导工作备案报告签署日，和林科技已取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备案文

件。 

（3）督促和林科技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

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4）督促和林科技按照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

构、内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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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辅导方式 

根据《辅导计划与实施方案》，华菁证券辅导工作小组通过核查文件、视频访谈、

问题诊断与专业咨询、内部沟通会等多种方式，有序开展辅导工作，对发现的问题进

行督促整改。 

3、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本阶段辅导期间，华菁证券能够按照辅导计划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并

有序推进辅导工作，公司亦能够主动配合辅导机构的辅导工作，为辅导机构提供必要

的支持，落实辅导内容和解决方案，并按照有关政策规范运作，辅导工作达到了预期

效果。 

（五）辅导协议的履行情况 

在本阶段辅导中，华菁证券和和林科技按照所签订《辅导协议》的要求，履行双

方的责任和义务。和林科技按照协议中所承诺的内容，积极配合辅导机构对其开展的

辅导工作，按照要求提供和林科技的有关情况和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和林科技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华菁证券提出的建议给

予了高度重视，并积极予以落实。华菁证券根据协议的承诺组成辅导工作小组，协同

律师、会计师，遵循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的原则，对和林科技进行辅导。 

（六）辅导对象参与、配合辅导机构工作的情况 

和林科技相关辅导对象积极参与并配合华菁证券本期的辅导工作。对华菁证券辅

导工作小组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和林科技均积极组织予以落实解决。 

（七）辅导对象公告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情况 

和林科技已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收到贵局的辅导备案确认。截至本阶段性辅导工

作备案报告签署日，和林科技未有关于辅导监督方面的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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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辅导对象的有关情况 

（一）辅导对象主要经营情况 

本辅导期内，和林科技业务发展良好，未发生不利于生产经营的重大事项。 

（二）辅导对象财务情况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天衡审字（2020）

00316 号），辅导对象 2017 年、2018 年以及 2019 年的主要经营与财务数据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102,018,735.65 67,263,917.99 46,980,163.09 

非流动资产合计 54,423,998.53 41,431,751.09 31,056,994.41 

资产总计 156,442,734.18 108,695,669.08 78,037,157.50 

流动负债合计 53,869,306.96 28,667,785.98 25,261,439.38 

非流动负债合计 1,674,762.93 6,151,325.91 6,000,000.00 

负债总计 55,544,069.89 34,819,111.89 31,261,439.3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

有者权益合计 
100,898,664.29 73,876,557.19 46,775,718.12 

股东/所有者权益总计 100,898,664.29 73,876,557.19 46,775,718.12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 189,464,716.60 114,609,351.21 93,145,460.70 

营业利润 21,067,218.80 30,846,432.16 28,665,489.38 

利润总额 21,051,466.13 30,816,994.69 28,695,025.98 

净利润 12,968,253.41 27,100,839.07 24,920,822.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2,968,253.41 27,100,839.07 24,920,822.14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普 52,643,248.42 26,673,511.63 24,939,6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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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通股股东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不适用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不适用 不适用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853,795.07 19,880,722.88 19,412,855.7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473,569.55 -14,251,219.11 -9,581,306.8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26,744.40 -3,405,113.82 -3,323,521.7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243,737.18 2,433,626.66 6,187,696.06 

4、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负债率（%） 35.50 32.03 40.06 

流动比率（倍） 1.89 2.35 1.86 

速动比率（倍） 1.51 1.86 1.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1.68 4.10 2.60 

项  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存货周转率（次） 5.74 5.66 6.5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71 3.10 3.36 

加权平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资产收益率 
14.73% 44.92% 72.62% 

加权平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资产收益率 

59.81% 44.22% 72.68% 

（三）辅导对象的其他情况 

本阶段辅导中，和林科技能够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规范运作，主要情况如下： 

1、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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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务独立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是精微电子零部件和元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公司已建

立完整的经营管理体系，面向市场独立经营。公司的业务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关

系或相互替代关系，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发行人在业务经营活动中不存在核

心技术依赖他方专利、专业技术的情形，也不存在依赖他方核心设备开展业务经营的

情形。 

（2）资产独立、完整 

发行人系和林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全部资产和负债均由公司依法承继，产权清晰,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资产完全分开、相互独立。发行人具备独立

完整的业务体系，拥有独立完整的经营所需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

辅助设备等相关资产，以及商标、专利、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具备独立的原料采购

和产品销售系统。 

（3）人员独立情况 

公司与在册员工均依法签订了《劳动合同》。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均专职在公司工作并领取薪酬，未在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任何职务，也未在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取薪酬。公司的财务人员均专职在公司工作并领

取薪酬，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公司建立了独立的劳动、

人事、薪酬管理体系，拥有独立运行的人力资源部门，对公司员工按照有关规定和制

度实施管理。公司的人事、工资管理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完全分离。 

（4）财务独立情况 

公司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配备了专职财务人员，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能

够独立做出经营和财务决策。公司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等内控制

度。公司独立开设银行账户，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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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银行账户的情形。 

（5）机构独立情况 

公司根据经营的需要，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设置了完整的内部组织机

构，各部门职责明确，组织结构健全。公司各职能部门独立运作，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完全分开。公司拥有独立的经营和办公场所，不存在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混合经营、合署办公的情况。 

2、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依法召开规范运作的情况 

中介机构督促和林科技规范“三会”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运行，就“三

会”议案内容、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等给予了具体指导。 

2020 年 3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具体事宜的议案》等与

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相关的议案。 

2020 年 4 月 7 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与本次证券发行

上市相关的议案，同意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与公司本次发行及上市有关的一切具体事

宜。 

3、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和监事会决议执行的情况 

自和林科技设立以来，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和监事会决议均得到有效

执行。 

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的情况 

目前和林科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中国证监

会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规定，并对公司忠实勤勉尽职。 

5、重大决策制度的制定和变更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和林科技的各项重大制度的制定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

辅导期内，公司重大制度未发生变更。 

6、关联交易及其决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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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和林科技设立以来，公司严格履行了《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文件中对公司关联交

易的决策权力与程序的规定。公司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作利润的情形，亦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7、内部控制制度和约束机制的有效性评价 

自和林科技成立以来，公司一直致力于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公司建立并

逐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了包括财务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销售管理制

度、采购管理制度及其他制度在内的内部控制制度。 

8、是否发现存在财务虚假情况 

本辅导期内，辅导机构通过对公司相关财务资料审阅、会计师按照审计准则对公

司进行审计，未发现公司存在财务虚假的情况。 

9、有无重大诉讼和纠纷 

本辅导期内，和林科技均未发生重大诉讼和仲裁等事项。 

三、辅导对象存在的主要问题、解决措施及辅导对象配合情况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2019 年 11 月 1 日，马洪伟、钱晓晨以及程巨润分别将其持有和林有限的 4%、

2%、2%的股权合计作价 1,200 万元转让给员工持股平台苏州和阳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和阳”）；同日，马洪伟将其持和林有限的 8%的股权，

作价 1,200 万元转让给骆兴顺。辅导机构根据相关的规定要求，考虑到持股平台苏州

和阳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在公司工作时间较长的核心员工，以及骆兴顺作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在公司任总经理并参与公司日常管理，苏州和阳与骆兴顺受让股权的价格

低于同期外部投资机构入股公司的价格，认为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应作股份支付处理。 

和林科技参照辅导机构建议，参考 2019 年 11 月外部投资者余方标、赣州市兰石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股公司的价格，作为公允价值，对上述股权转让事

项确认股份支付费用 39,952,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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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辅导对象的配合情况 

在本期辅导中，和林科技对辅导工作小组提出的相关问题和建议十分重视，能够

在辅导工作小组的指导下积极制定措施，整改完善。 

四、对辅导人员勤勉尽责及辅导效果的自我评估结论 

华菁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的要求，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完成了本期辅导工作。在辅导过

程中，华菁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各项准备工作认真、充分，辅导工作重点突出、针对性

强。和林科技对辅导工作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积极配合辅导工作小组，制定了相应

的整改和完善措施。本期辅导工作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现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贵局的要求，向贵局报送《华菁证

券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阶段性辅导工作备案报告（第二期）》，

请予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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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和林微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阶段性辅导工作备案报告（第二期）》的签章页） 

 

 

辅导人员签名： 

      

 朱权炼  邵一升  吴柯佳 

      

 鲍珉璋  邱志明  陈佳奇 

 

      

      

 

华菁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主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华菁证券有限公司                       2020 年  月  日印发 

 


